附件1

遂宁市安居区城区安居大道、滨河南路沿线

服务业发展扶持补助审批表

	单位名称及法人代表
	
	经营项目类型
	

	经营地址
	
	营业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工商、税务注册登记地
	
	补助金额（元）
	

	补充事项
	

	区商务局初核意见：

年   月   日

	区住建局审核意见：

年   月   日

	区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
年   月   日

	区政府审批意见：

年   月   日


附件2

承  诺  书

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：

根据区政府办《关于印发〈遂宁市安居区进一步促进城区安居大道、滨江南路沿线服务业发展扶持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遂安府办发〔2019〕16号）精神，就申请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事宜郑重承诺：

一、提供的各项必报材料真实有效。

二、不伪造，发布虚假信息，不骗取政策补助资金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一切行政处罚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三、遵守安居区城市管理、经济统计等工作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。认真做好服务质量、安全管理、知识产权保护、环境保护等工作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— 6 —

— 5 —


